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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262 号 
 

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6 月 2 日晚间，你公司向我部提交《关于公司股东

自行召集股东大会暨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

（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的信息披露申请。通知认为，召集人陈伟雄、

陈娜娜（以下简称“陈氏夫妇”）合计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

38.12%，其作为连续 90 日以上合计持有公司 10%以上股份的股

东，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、2021 年 11月 2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签署<合作协

议>及实际控制人签署<表决权委托协议>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

的提示性公告》，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陈氏夫妇将其持有的公司

29.00%股份的投票表决权以及提名权、提案权、股东大会召集、

召开权、出席权等相关权利（以下统称为“表决权”）全部不可

撤销地委托给新疆国资委旗下新疆中泰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泰集团”），表决权委托完成后陈氏夫妇持有上市公司

9.12%股份及对应表决权。2022年 5 月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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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解除表决权委托暨公司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，称控股

股东陈氏夫妇与中泰集团的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已于 2022 年 2

月 18 日解除并生效。中泰集团对陈氏夫妇单方面解除表决权委

托表示异议。 

基于现阶段表决权委托协议的解除存在争议，请律师核查并

说明陈氏夫妇是否具备《公司法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“连续九

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”的股

东大会召集人条件，其召集人资格是否不存在瑕疵、争议或潜在

法律风险，并进一步说明在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成员人数均低于

法定人数的情形下，公司“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

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”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需履行的程

序。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，并提供完整、充分的依据。 

2、请陈氏夫妇及中泰集团分别说明，在表决权委托协议解

除存在争议的情况下，表决权委托协议涉及的 29.00%股份对应

的投票权归属。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，并提供完整、充分的依据。 

3、请结合前述回复，说明你公司此次提交的信息披露申请

是否符合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 2.1.1条信息

披露基本原则，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。 

4、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规定的监事会召集股东

大会程序，请你公司结合监事会人员构成情况，说明由监事会召

集股东大会是否存在障碍。 

5、你公司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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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年 6月 8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

我部提醒你公司相关股东，务必依法合规地履行股东权利，维护

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 年 6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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